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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四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
典型案例的通报 

 

2019 年，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，严肃查处了

一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。为持续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

责工作，夯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，巩固深化脱贫攻坚成果，现将

查处的四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通报如下。 

日喀则市谢通门县措布西乡原党委书记杜汶芯违规安排危

房改造项目建设等问题。2014年至2016年，杜汶芯担任谢通门

县措布西乡乡长、乡党委书记期间，未经研究私自将该乡24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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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房改造项目、18户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安排给其老乡施工队建

设实施，并收受价值5540元的礼品；从措布西乡灭鼠资金中挪

用25万余元设立“小金库”，用于乡政府日常开支。同时，杜汶

芯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。2019年10月，杜汶芯受到撤销党内职

务、政务撤职处分，按四级主任科员安排工作，违纪资金予以

收缴。 

原山南地区隆子县扶贫办主任洛桑、山南市隆子县扶贫办

主任拉巴次仁不认真履职导致9个扶贫项目建成后无法正常运营

等问题。2014年至2016年，洛桑和拉巴次仁在分别担任隆子县

扶贫办主任期间，不认真履职尽责，对隆子县雪萨乡绿色生态

综合养殖场等9个项目设计方案审核把关不严，未按规定验收、

调试设备，未经验收即签字同意拨付资金，导致项目设计不科

学、内容与批复不符，采购设备存在质量问题，致使项目建设

后无法正常运营且无收益，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浪费。2019年9

月，洛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、政务降级处分，拉巴次仁受到党

内严重警告处分。 

阿里地区噶尔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达娃云登不正确履行职

责、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相关数据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。

2017年至2018年，达娃云登主持噶尔县农牧局工作期间，履行

主体责任不力，对阿里地区审计局审计决定不重视、执行不到

位，导致噶尔县2015年退牧还草项目进度滞后。2018年，达娃云

登不正确履行职责，政策宣传不到位，工作督促指导不力，致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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噶尔县3个乡将11名已故人员纳入享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范

围；对乡镇上报材料审核把关不严，导致98名国家公职人员及

国企工作人员违规享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，造成惠民资金

流失共计5.9万余元。2019年10月，达娃云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

处分，违纪资金予以收缴。 

那曲市安多县措玛乡加布村党支部书记才阿、村委会主任

嘎穷、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兼合作社理事长嘎土违规滞留强基

惠民资金等问题。2018年3月，根据强基惠民经费整合用于“一

村一合”发展要求，安多县措玛乡党委组织召开强基惠民经费

使用讨论会并决定将加布村2018年强基惠民经费20万元用于购

买牲畜。2018年10月，措玛乡人民政府向加布村合作社拨付强

基惠民20万元经费后，才阿、嘎穷、嘎土擅自决定不购买牲

畜、闲置该资金，并以编造假合同、会议纪要和虚开税票方式进

行冲账。2019年11月，才阿、嘎穷、嘎土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 

以上四起典型案例有的利用职务便利搞优亲厚友损害群众

切身利益，有的履职不力导致扶贫项目达不到预期效益，有的

不正确履职造成惠民资金流失，有的擅自滞留扶贫项目资金影

响村集体经济发展。对以上问题进行严肃查处，充分体现了自

治区党委和自治区纪委监委惩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坚

强决心和鲜明态度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深刻汲取

教训，切实引以为戒。 

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，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脱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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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坚任务更加艰巨、责任更加重大。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

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、组织领导上再强化，坚持

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

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慎终如始、善作善成，不麻痹、不厌

战、不松劲，持续压实“五级书记”抓扶贫的政治责任，以更大

决心、更强力度抓紧抓实抓细脱贫攻坚各项工作；要严格贯彻脱

贫攻坚工作“机构不撤、力量不减、作风不松”要求，坚决杜绝

脱贫摘帽后工作急于转移重心、改频换道，思想松懈、麻痹大

意，盲目乐观、沾沾自喜，急于撤摊子、当甩手掌柜等问题。各

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，

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，将“严”的主基调坚

持下去，持续深化巩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。要提

高监督精准度，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，着力加强对脱贫工作成

效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，以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

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督促纠治扶贫标准把握不精准、“两不愁三保

障”落实不到位、脱贫摘帽后政策不稳定以及不积极主动克服疫

情对脱贫攻坚工作影响等问题；要强化执纪审查力度，对发生在

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坚持越往后执纪越严，保持高压态势不放

松；要提高问责工作成效，对履行脱贫攻坚责任不力的严肃追责

问责，同时要坚决防止问责泛化、简单化，既要避免一律以批评教

育为主、发挥不了警示教育作用，也要避免动辄就给予处分、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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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干部担当作为积极性，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。 

 

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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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 

监督室、第十监督检查室。 

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办公厅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4 日印发 


